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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邻居在消防通道停车， 影

响了快递员的工作。 为此， 双

方产生了矛盾， 快递员上门讨

说法， 不但未能解决问题， 反

而引发了肢体冲突。

调解员得知情况后紧急介

入， 运用法律说理， 逐步化解

当事人之间的隔阂， 促使双方

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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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通道停车

引发邻里纠纷

毛某是某小区的租客， 她与丈

夫在出租房内从事快递中转业务。

近日， 毛某发现出租屋车位后的通

道 （消防通道） 停了辆小轿车， 严

重影响了自家的快递货物运输工

作。 得知是邻居夏某的车后， 毛某

上门理论， 却被对方以停车处为公

共位置为由拒绝挪车。 毛某随后又

多次上门讨说法， 但夏某坚决不肯

挪车， 言语争执后双方情绪都非常

激动， 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金山区

廊下镇调委会收到消息后紧急介入

此事，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员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时发现， 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出租

房的后门口， 此路段属于消防通

道， 并非小区内主干道路， 路面比

较狭窄只能供一辆车单向通行。 陪

同调解员到现场勘查的当事双方情

绪一直比较激动， 争论不停并扭打

在一起。 调解员见状立即上前拉开

双方， 并将双方当事人带回各自家

中进行劝导。

调解员经调查得知， 毛某由于

日常的快递业务都在车库里开展，

车库门口正对夏某家。 夏某平时在

工厂上夜班， 白天快递货物装卸及

打包的声音常常影响到他的休息，

并且快递物品的外包装碎屑及其他

垃圾经常会散落在路上， 导致垃圾

随处可见， 影响了小区环境。 夏某

还强调， 派送快递业务的 4 辆电瓶

车常常停靠在公用道路上， 堵塞了

道路， 自己和毛某沟通却没有正面

回应， 日常回家只能自己挪车。

“出现如今的情况， 也想让他们感

受一下什么是‘有路不能走’。” 夏

某赌气地说。

对此， 毛某认为屋后的道路属

于小区公共道路， 夏某在此处长时

间停放车辆， 严重影响了其他居民

的生活和工作。 毛某告诉调解员，

“晚一点有一车快递需要卸货， 希

望调委会能够调解此事， 尽快解决

处理问题。 我们也能恢复正常的工

作。”

耐心释法说理

成功化解心结

根据了解的情况， 调解员发现

症结在于双方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矛

盾， 要想化解纠纷， 必须先解开心

结。

调解员先疏导夏某的情绪， 同

时对其进行教育， 表示不管出于什

么原因， 小轿车占据公共道路显然

是不对的。 由于涉事路段属于消防

专用通道， 根据 《消防法》 第 60

条， 对占用、 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

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处以警告或

罚款处罚， 并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

的， 可以采取强制拆除、 清除、 拖

离等措施强制执行。 夏某听完后立

即表示， 可以开走自家的车， 但毛

某家搬运快递货物时不要发出噪音

影响他人休息， 并且保持屋后的环

境卫生整洁， 如果有散落的垃圾必

须及时处理。 然而毛某对夏某的要

求并不认同，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

调解员赶紧平复双方情绪， 采

取“背靠背” 的方式进行调解。 调

解员从“远亲不如近邻” 这一传统

美德为切入点， 摆事实， 讲道理，

让毛某多换位思考， 推己及人， 站

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 毕竟睡眠受

影响， 小区居住环境变差， 邻居肯

定会觉得不舒服。 调解员同时以法

为据说服毛某， 根据 《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规定， 单位

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地点、 时间

等要求， 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

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 通过耐心

释法， 毛某也真正认清了自己的问

题。

双方当事人的心结因此完全解

开， 并达成了调解协议。 夏某表示

不会再妨碍毛某的快递中转站运行

工作。 而毛某也承诺， 在今后的快

递货物装卸过程中尽量轻拿轻放，

不发出噪音打扰周边的居民， 同时

保持好周边的环境清洁卫生。 最

后， 双方一致表态， 今后如再遇到

车辆临时停放造成他人不便时会第

一时间挪车。 至此， 这起邻里纠纷

经过调解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一个月后， 调解员电话回访了

双方当事人， 他们均表示已按照协

议履行， 没有再发生不快和冲突，

并对调解员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案件点评】

汽车， 这一方便大家工作和生

活的交通工具， 已经成为很多家庭

的必需品。 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停

车引起的纠纷， 对社会造成了一些

不良的影响。

邻里纠纷看似很简单， 但是处

理不当也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影

响。 这起案件中， 调解员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 以法律为准绳 ， 运用

《消防法》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 劝告当事人， 逐步化解双方长

期以来的隔阂， 实现了 “案结事了

人和”， 在调解好纠纷的同时， 也

促进了社区的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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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陈娟娟

独居老人潘阿姨曾委托姐

姐置换房屋， 几次置换后， 房

屋竟登记在了外甥女名下。 外

甥女要求老人搬离房屋， 老人

的居住权益如何保障？ 杨浦区

人民法院经调解， 依法确认了

潘阿姨对房屋享有永久居住

权， 成功化解矛盾。

【调解经过】

潘阿姨于 2009 年通过公证继

承了丈夫名下的 A 房屋， 并委托

亲姐姐出售房屋并置换购买了现在

居住的 B 房屋。 出于对亲姐姐的

完全信任， 在数次房屋买卖过程中

她从未过问相关事宜， 亦未查看房

屋产权证。 没想到， 潘阿姨的外甥

女小汪， 称其于 2014 年购买了 B

房屋， 因姨母潘阿姨丧偶后无处可

去， 便让潘阿姨暂住。 现房屋另有

他用， 请潘阿姨搬离房屋未果， 便

一纸诉状将潘阿姨告上法庭。 直到

收到起诉状后， 潘阿姨才知 B 房

屋竟归外甥女小汪所有。 因此， 潘

阿姨另案起诉要求确认其系 B 房

屋产权人。

经审理， 法院认为潘阿姨确实

委托姐姐即小汪母亲置换房屋。 但

由于双方亲属关系特殊， 且房屋经

过三次买卖、 价格不同、 款项复

杂， 仅可查明潘阿姨确实在 B 房

屋中有部分出资， 故无法将房屋判

归潘阿姨一人所有。 潘阿姨向法院

表示 B 房屋的居住环境很合适养

老， 担心如将房屋判归二人共有，

若外甥女继续要求分割房屋， 自己

将“无家可归”。

基于此， 法院多次主持调解，

反复向小汪强调保护老年人合法居

住权益的重要性， 并向潘阿姨释法

明理。 最终， 潘阿姨表示愿意放弃

房屋产权， 小汪也表示愿意保障潘

阿姨在 B 房屋的终生居住权。 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 确认 B 房屋归

小汪所有， 潘阿姨对房屋享有永久

居住权。 调解成功后， 在外甥女的

陪伴下， 潘阿姨赴交易中心， 如愿

领取了不动产登记证。

【调解心得】

“老有所居” 一直是民生领域

的热议话题， 也是法院运用审判职

能保障民生的重要议题。 老年群体

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相对较弱， 一

旦发生房屋产权、 使用权、 居住权

等纠纷， 往往容易陷入自我救济困

境， 激化社会矛盾。 因此， 老年人

在买卖房屋时， 应提高法律意识，

尽可能保留出资证据、 及时查看购

房合同、 保管好房屋产权证， 避免

类似纠纷的发生。

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依

法保障老年人合法居住权益， 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 。 《民法

典》 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 将居

住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满

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 建立我国

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

度， 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裁判的积极体现。 在老年人将

产权赠与子女或老年人自愿放弃房

屋产权时， 《民法典》 规定的居住

权制度是保障老年人合法居住权益

的 “利器”， 司法实践中应合理运

用居住权登记制度， 有力保障老年

人老有所居、 老有所依。

上述案例所述房屋置换纠纷涉

及时间久远、 情况复杂， 且老年人

举证能力相对较弱， 故对上述两案

进行判决， 并非化解矛盾的最佳方

式。 在充分释法的前提下， 巧妙引

导当事人适用 《民法典》 首创的居

住权相关规定， 用一纸调解书灵活

地在争议房屋上设立居住权， 可以

更加稳妥地化解矛盾纠纷， 保障老

年人的合法居住权益， 切实提升人

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幸福感、 安

全感。

本想“以房养老”，为何“老无所居”？
杨浦法院依法C解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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